
立法會 CB(1)2346/03-04(01)號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公務員津貼的檢討：公務員津貼的檢討：公務員津貼的檢討：公務員津貼的檢討

在制訂公務員津貼檢討第㆓階段的具體修改方案時，政府會考慮

有關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暫停向退休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政策：暫停向退休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政策：暫停向退休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政策：暫停向退休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政策

㆓零零㆕年㆒月十㆔日政府透過立法會 C B(1 )7 73 /0 3 - 0 4(01 )號
文件告知委員，已把委員所提出檢討繼續發放退休金予任命為主要

官員的退休 公務員這 項特別安排 的要求， 轉交行政長 官辦 公 室考

慮。

2 . 行政長官辦公室表示，該項安排專為問責制㆘的主要官員而設，

並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行政長官辦公室認為有關安排恰當，

因此不建議作出任何修改。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當局會在㆓零零㆕年六月展開的統計數據收集工作完成後就 ( a )
及 (b )項提供進㆒步資料。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4：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

 政府已把委員在㆓零零㆕年五月十七日委員會會議㆖所表達的

意見轉交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政府現正檢討規管退休

後就業的現行機制，㆒俟檢討有結果便會通知各位委員。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5：制訂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工作進展：制訂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工作進展：制訂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工作進展：制訂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工作進展

 請參閱附件的資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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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會議跟進事項  

 
就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工作進展  

提供所要求的資料  
 
引言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委員要求當局就提交予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諮詢小組）的

建議，以及當局及諮詢小組在討論制定更完備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各項相

關事宜的會議上和會面中所提出的意見，提供資料。   
 
諮詢小組的討論 

 
2 .  二零零四年一月至六月間，諮詢小組舉行了三次會議，並與獲委聘就
薪酬水平調查的具體調查方法提供專業意見的顧問就技術事項進行了四次會

面。諮詢小組主要討論以下兩項事宜：  
 

( a )  顧問就薪酬水平調查的具體調查方法的初步建議；以及  
 
( b )  如何應用薪酬水平調查結果的初步大體構思。  

 
提交予諮詢小組的初步建議及構思詳載於題為《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

整機制工作的進展》的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文件（立法

會 C B( 1) 21 18 /0 3 -04 ( 03 )號文件）。諮詢小組職方成員所表達的意見於下文
第 3 至 8 段扼述。  
  
顧問就薪酬水平調查的具體調查方法的初步建議  
 
3 .  在薪酬水平調查方法方面，職方成員普遍認為薪酬水平調查應充分顧
及公務員隊伍與私營機構在工作性質和特點、運作性質，以及聘用及薪酬安

排方面本質上的差異。他們又認為不論採用哪一種職位比較方法，調查應以

客觀的方式進行，並以透徹、理性及客觀的方式分析薪酬數據。部分職方成

員建議當局在決定薪酬水平調查的具體調查方法前，應先詳細討論各項基本

原則，包括公務員薪酬政策的定位、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原

則，以及進行薪酬水平調查所涉及的其他重要事項（例如公務員隊伍的基本

信念及工作特質）。   
 
4 .  在調查範圍方面，職方成員普遍認為調查範圍所涵蓋的公務員比較職
位在公務員隊伍中應具代表性，而當局在展開實際調查工作前應先就選取比

較職位充分諮詢員工。對於薪酬水平調查結果將會應用於所有公務員職系及

職級，而調查結果將按現行的內部薪酬對比關係制度應用於未被納入調查範

圍內的公務員職系及職級的建議，部分職方成員表示，一些公務員職系／職

級／職位的工作性質和工作要求或已隨時間有轉變，而這些轉變未有在現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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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薪酬對比關係中反映出來。例如紀律部隊的職方代表表示，由於紀律

部隊的工作性質特殊，在未就紀律部隊另外進行薪酬檢討前，不應將薪酬水

平調查結果按現行的內部薪酬對比關係制度應用於紀律部隊職系。  
 
5 .  至於選取私營機構納入調查範圍的建議準則，職方成員認為獲選取的
機構應具合理規模及完善的薪酬管理制度。其中一項建議是，一如薪酬趨勢

調查的做法，納入薪酬水平調查範圍內的機構所僱用的僱員應達 1 00 名或以
上。   
 
6 .  在數據蒐集及分析方面，職方成員普遍認為應釐清薪酬的定義，以便
進行比較。部分職方成員認為應研究調查範圍涵蓋薪酬及員工福利以便更全

面比較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僱員薪酬這種做法的利弊。  
 
7 .  關於對薪酬趨勢調查的影響，職方成員曾討論當定期進行薪酬水平調
查時，應否繼續進行薪酬趨勢調查。而若繼續進行的話，則薪酬趨勢調查的

方法應否及如何加以修訂，以配合薪酬水平調查的調查方法。  
 
如何應用薪酬水平調查結果的初步大體構思  
 
8 .  我們曾與職方成員討論有關如何應用薪酬水平調查結果的一些初步構
思，當中包括政策、法律及其他相關考慮因素，以及調查結果對新聘人員及

現職人員的適用範圍。職方成員普遍認為當局應確保任何有關應用事宜的決

定均不會影響《基本法》給予公務員的保障。   
 
 
下一步工作  
 
9 .  上文概述而並非盡錄過去六個月諮詢小組職方成員所提出的一些意見
及建議。在諮詢小組的討論過程中，職方成員就調查方法各方面作出回應及

／或提出書面意見，顧問在制訂建議時會予以考慮。未來數月，當局將繼續

與職方就如何應用薪酬水平調查結果的大體構思進行討論。由於諮詢小組仍

在進行有關討論，研究中的各項事宜尚未有定案。   
 
1 0 .  我們會按顧問就薪酬水平調查方法提出的最後建議，並經考慮有關各
方，包括諮詢小組職方成員的意見後，就薪酬水平調查方法提出建議，並就

應用事宜提出大體構思，以便進行廣泛諮詢。這項諮詢工作將會在展開實際

調查工作前進行。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四年七月  


